
 

证券代码：000980        证券简称：众泰汽车        公告编号：2018—029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众泰汽车”）本次解除限

售股的数量为 562,041,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8%，为公司 2017年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18年 6月 5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黄

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向铁牛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54 号），核准公司向铁牛集团有限公司等 22 名交易

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218,818,38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公司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发行股份配套融资所新增的股份分别于 2017

年 6月 2日及 2017年 8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528,140,000 股变更为 2,037,732,27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8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涉及 21 名股东，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62,041,4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8%，具体解除限售的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 
解除限售 

股数（股） 
限售期 

1 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617,508 12 个月 

2 武汉天风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355,151 12 个月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众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4,683,860 12 个月 

4 宁波益方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66,240 12 个月 

5 宁波益方德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36,251 12 个月 

6 萍乡中达新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35,645 12 个月 

7 杭州红旭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6,408 12 个月 

8 深圳市索菱投资有限公司 8,285,342 12 个月 

9 杭州金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85,342 12 个月 

10 永康明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91,066 12 个月 

11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17,171 12 个月 

12 杭州金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50,303 12 个月 

13 天津依帆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840,763 12 个月 

14 朱堂福 18,936,251 12 个月 

15 吴建刚 11,835,645 12 个月 

16 吴建英 11,835,645 12 个月 

17 刘慧军 6,391,066 12 个月 

18 胡建东 5,917,171 12 个月 

19 诸葛谦 5,917,171 12 个月 

20 强艳彬 5,917,171 12 个月 

21 肖行亦 3,550,303 12 个月 

合计 562,041,473  

注：自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1 

全体发

行股份

购买资

产的交

易对方 

关于提

供资料

真实、

准确、

完整的

承诺 

1、本人/本单位/本公司（其中，民生加银代表“民生加银资管

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下同）保证将及时向金马股份提

供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本人/本单位/本公司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

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本人/本单位/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

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副本

资料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

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人/本单位/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

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4、本人/本单位/本公司承诺，如因本人/本单位/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金马股份或者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其中，

民生加银将以“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

为限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人/本单位/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所提

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本人/本单位/本公司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调

查结论发现本人/本单位/本公司确存在违法违规情节的，则本人/

本单位/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履行完毕 

 

2 

长城长

富、天

风 智

信、宁

波兴晟 

关于减

少及规

范关联

交易的

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控制的企业将

尽可能减少与金马股份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金马股份股

东之地位谋求金马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金马股份股东之地位谋求与金马股份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

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控制的企业将与金马股份按照公平、公允、

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金马股份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办理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

的条件与金马股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金马

股份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正常履行

中，不存

在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3 

长城长

富、天

风 智

信、宁

波兴晟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的

承诺 

1、除金马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外，本人/本单位目前在中

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没有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金马

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人/本单位承诺作为金马股份股东期间，不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

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担任职务、提供服务等）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金马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竞争的任

何业务或活动； 

3、本人/本单位承诺如果违反本承诺，愿意向金马股份承担赔

正常履行

中，不存

在违背该

承诺的情

形。 

 



 

序

号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偿及相关法律责任。 

4 

全体发

行股份

购买资

产的交

易对方

（除铁

牛集团

外） 

关于股

份锁定

的承诺 

1、如在取得本次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时，本人/本单位/民生加

银（代表“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下同）

持有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永康众泰股权已满 12 个月，则本人/

本单位/民生加银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如在取得本次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时，本人/本单位/民生

加银持有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永康众泰股权不足 12 个月，则

本人/本单位/民生加银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股份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有关规定执行。 

2、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前，若金马股份实施配股、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本人/本单位/民生加银（代表“民

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增持金马股份的股份，

则增持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3、若本人/本单位/民生加银（代表“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本单位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

进行相应调整。 

本 人 / 本

单 位 / 民

生加银持

有用于认

购上市公

司股份的

永康众泰

股权已满

12个月， 

履行完毕 

 

5 

全体发

行股份

购买资

产的交

易对方

（除民

生 加

银） 

关于与

金马股

份进行

交易的

承诺 

1、本人系在中国境内拥有住所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

国公民（或：本单位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本单位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具有签

署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上述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

格。 

2、本人/本单位已经依法对众泰汽车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

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

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3、本人/本单位对众泰汽车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

有权转让本人/本单位持有的众泰汽车股权；本人/本单位持有的众

泰汽车的股权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

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

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股东协议、合同、

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

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

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本人/本单位保证上述状态持续至众

泰汽车股权变更登记至金马股份名下时。 

4、本人/本单位保证，众泰汽车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并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

同意、授权和许可，所有该等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并不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失

效。 

5、在众泰汽车股权交割完毕前，本人/本单位保证不会就本人

履行完毕 

 



 

序

号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本单位所持众泰汽车的股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限制性权利，

保证众泰汽车保持正常、有序、合法经营状态，保证众泰汽车不进

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

大债务之行为，保证众泰汽车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及业务行

为。如确有需要，本人/本单位须经金马股份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6、本人/本单位同意众泰汽车其他股东将其所持众泰汽车股权

转让给金马股份，并自愿放弃对上述众泰汽车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7、本人/本单位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本人/本单位

已向金马股份及其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充分披露了众泰汽车及本

人/本单位所持股权的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

负债、历史沿革、相关权证、业务状况、人员等所有应当披露的内

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本人

/本单位就本次重组所提供的信息作出如下承诺：“本人/本单位保证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人/本单位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8、本人/本单位保证在众泰汽车股权交割完毕前不存在任何已

知正在进行或潜在的影响本人转让众泰汽车股权的诉讼、仲裁或纠

纷。 

9、本人/本单位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民事、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10、本人/本单位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负

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况。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情况。 

11、本人/本单位承诺在股份锁定期限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本

人/本单位所持的金马股份的股份。 

12、本人/本单位不存在为他人代为持有股权/股份的情形。 

13、除非事先得到金马股份的书面同意，本人/本单位保证采

取必要措施对本次重组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14、本人/本单位不存在泄漏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

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15、本人/本单位与金马股份及其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因铁牛集团系金马股份控股

股东金马集团之控股股东，铁牛集团未声明该项内容）。 

16、本单位与本次重组的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索菱投资承诺内容：肖行亦是本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双方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肖行亦承诺内容：本人是索菱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双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益方盛鑫承诺内容：本单位与益方德胜的

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九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序

号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任旭红，本单位与益方德胜存在关联关系和一

致行动关系。益方德胜承诺内容：本单位与益方盛鑫的普通合伙人

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九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均为任旭红，本单位与益方盛鑫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17、本人/本单位未有向金马股份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 

18、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一致行动人不参与认购本次重

组涉及的配套资金。（因铁牛集团参与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

铁牛集团未声明该项内容） 

19、本人/本单位作为财务投资人，不以任何形式谋求金马股

份的实际控制权。（因铁牛集团系金马股份控股股东金马集团之控

股股东，铁牛集团未声明该项内容） 

20、本人/本单位将积极配合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众泰汽车股

权过户、新增股份登记等全部手续。 

6 
民生加

银 

关于与

金马股

份进行

交易的

承诺 

1、民生加银是经中国证监会依照《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2012 修订）》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具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募集和资产管理资格。民生加银接受

合格投资者的委托，作为管理人设立了“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依照该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在《民生加银

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指定的投资目

标及投资范围向众泰汽车进行增资、及代表该资产管理计划行使增

资后的权属登记权利。“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备。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代表“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统

称为“承诺人”）具有签署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和履行上述协议项下

权利义务的合法主体资格。 

2、承诺人已经依法对永康众泰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

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及责任的行为。 

3、承诺人对众泰汽车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

转让承诺人持有的众泰汽车股权；民生加银系根据“民生加银资管

众泰汽车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的委托，通过“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众泰汽车的股权，不存在其他信托、

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

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

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文件、股东协议、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

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

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承诺人保证

上述状态持续至众泰汽车股权变更登记至金马股份名下时。 

4、在众泰汽车股权交割完毕前，承诺人保证不会就承诺人所

持众泰汽车的股权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限制性权利。 

履行完毕 

 



 

序

号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5、承诺人同意众泰汽车其他股东将其所持永康众泰股权转让

给金马股份，并自愿放弃对上述永康众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6、承诺人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承诺人已向金马

股份及其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充分披露了承诺人所持股权的全部

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历史沿革、相关权

证、业务状况、人员等所有应当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承诺人就本次重组所提供的信

息作出如下承诺：承诺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诺人对所提供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以“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为限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民生加银保证，民生加银管理的民生加银资管富盈 174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众泰汽车股权交割完毕前不存在任何已知正

在进行或潜在的影响本单位转让永康众泰股权的诉讼、仲裁或纠

纷。 

8、民生加银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民事、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9、民生加银及主要管理人员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负有数额

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况，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况。 

10、承诺人承诺在股份锁定期限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承诺人所

持的金马股份的股份。 

11、除非事先得到金马股份的书面同意，承诺人保证采取必要

措施对本次重组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12、承诺人不存在泄漏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

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13、民生加银与金马股份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14、民生加银与本次重组的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15、民生加银未有向金马股份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 

16、承诺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参与认购本次重组涉及的配套资

金。 

17、承诺人作为财务投资人，不以任何形式谋求金马股份的实

际控制权。 

18、承诺人将积极配合办理本次重组涉及的众泰汽车股权过

户、新增股份登记等全部手续。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年 6月 5日。 

2、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562,041,473 股，占众泰汽车股份总数

的 27.5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武汉天风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众泰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益方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益方德胜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萍乡中达新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红旭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索菱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金锋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永康明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民生加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金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依帆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朱堂福、吴建刚、吴建英、刘慧军、胡建东、诸葛谦、强艳

彬、肖行亦。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质押/冻结的

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2,617,508 142,617,508 13.08% 7.00% 0  

2 
武汉天风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18,355,151 118,355,151 10.86% 5.81% 106,520,000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众泰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4,683,860 94,683,860 8.69% 4.65% 0  

4 
宁波益方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1,166,240 61,166,240 5.61% 3.00% 0  

5 
宁波益方德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936,251 18,936,251 1.74% 0.93% 3,550,000  

6 
萍乡中达新能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835,645 11,835,645 1.09% 0.58% 0  

7 
杭州红旭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876,408 8,876,408 0.81% 0.44% 0  

8 深圳市索菱投资有限公司 8,285,342 8,285,342 0.76% 0.41% 0  

9 
杭州金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285,342 8,285,342 0.76% 0.41% 8,285,000  

10 
永康明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391,066 6,391,066 0.59% 0.31% 0  

11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17,171 5,917,171 0.54% 0.29% 0  



 

12 
杭州金葵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550,303 3,550,303 0.33% 0.17% 0  

13 
天津依帆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840,763 2,840,763 0.26% 0.14% 0  

14 朱堂福 18,936,251 18,936,251 1.74% 0.93% 18,936,251  

15 吴建刚 11,835,645 11,835,645 1.09% 0.58% 8,284,900  

16 吴建英 11,835,645 11,835,645 1.09% 0.58% 0  

17 刘慧军 6,391,066 6,391,066 0.59% 0.31% 0 副总裁 

18 胡建东 5,917,171 5,917,171 0.54% 0.29% 3,180,000  

19 诸葛谦 5,917,171 5,917,171 0.54% 0.29% 0  

20 强艳彬 5,917,171 5,917,171 0.54% 0.29% 0  

21 肖行亦 3,550,303 3,550,303 0.33% 0.17% 0  

合计 562,041,473 562,041,473 51.55% 27.58% 148,756,151  

注：上表中计算的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是指占本次变动后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数的比例。 

 

 

 



 

5、关于解除限售股东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 

由于本次 21 名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系上市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

程中所发行股份，股东减持此类股份时，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其中主要规定如下： 

（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该部分股份的，自股份解除

限售之日起 12 个月内，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其持有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50%。 

（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大宗交易的出让方与受让方，应当明确其所买卖股份的

数量、性质、种类、价格，并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

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3）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4）由于股东之一刘慧军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减持行为需按照上市

公司董监高减持的相关规定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等。 

（5）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

在各环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业务规则中关于减

持行为的其他相关规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3、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

议。”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2、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确认书；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重大资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9,592,279 74.08% -562,041,473 947,550,806 46.50%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20,768,431 1.02% 0 20,768,431 1.02% 

3、其他内资持股 1,488,823,848 73.06% -562,041,473 926,782,375 45.48%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418,523,425 69.61% -491,741,050 926,782,375 45.48% 

   境内自然人持股 70,300,423 3.45% -70,300,423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8,140,000 25.92% 562,041,473 1,090,181,473 53.50% 

1、人民币普通股 528,140,000 25.92% 562,041,473 1,090,181,473 53.50% 

三、股份总数 2,037,732,279 100.00% 0 2,037,732,279 100% 



 

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注：自公司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